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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
关于切实加强特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

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
永民发〔2019〕6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：

为切实规范全区特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动态管理、

提高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度，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

令第 649 号）、《重庆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和《重庆

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

〔2016〕47）精神，经区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就切实加强全区特困

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动态管理的范围

（一）特困供养人员

（二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（以下简称城乡低保）

（三）获得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人员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

人员（以下简称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）

（四）获得孤儿及艾滋病儿童基本生活费救助的人员

（五）获得原襄渝铁路建设伤残民兵民工救济的人员（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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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精简退职定期定量救济的人员

（七）获得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人员、经济

困难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人员和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

人员（以下简称“三项补贴”）。

二、动态管理的内容

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（个人）的人口、收入、财产及消费等

变化情况。

三、动态管理的周期及方式

（一）城乡低保对象和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人员

城乡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按照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关于印

发〈重庆市永川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规程〉和〈重庆市永川

区最低生活保障动态管理规范〉的通知》（永民发〔2017〕54

号）规定执行。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人员的动态管理按照《重庆市

永川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》

（永民发〔2018〕67 号）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其他获得社会救助的人员

其他获得社会救助的人员原则上每月动态核查一次。在社会

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复核周期内，当地镇（街道）应通过“信息核

查、入户调查、邻里走访、信函索证”等方式重点复核社会救助

对象的家庭（个人）人口、经济状况、消费水平等变化情况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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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村（居）委员会成员近亲属获得社会救助的，

应当逐一全面核查。

四、动态管理的分类办理

各镇（街道）应根据动态复核情况，对照相关政策及时办理

续保、调整或停发等手续。

（一）续保。对动态复核后家庭成员、经济状况和家庭财产

等均无变化的社会救助对象，按原救助标准继续给予保障。

（二）调整。对动态复核后家庭成员、经济状况和家庭财产

等发生变化的社会救助对象，按有关社会救助政策核增（核减）

救助人口、调增（调减）救助标准。

（三）停发。对经复核后，家庭（个人）减少、死亡或不再

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，应及时办理停发手续上报审批。

五、动态管理的监督检查

（一）长期公示。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应将辖区获得特困

供养等社会救助家庭（个人）信息（包括家庭成员、收入情况、

救助标准等信息，孤儿及艾滋病儿童除外）在政务公示栏、政务

微博或网站长期公示，并建立完善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查询网

络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有条件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，还可

以村（居）为单位，印制《社会救助对象公示告知书》发放到户。

公示中要注意保护社会救助对象的个人隐私，严禁公开与获得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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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救助无关的信息。

（二）举报核查。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经办机构、镇（街道）

和村（居）应当设立并公开社会救助监督举报平台，畅通举报投

诉渠道，健全投诉举报核查制度，按照有关规定认真、及时地做

好涉及社会救助的来信来访调查处理工作。对实名举报的，应当

逐一核查，并及时向举报人反馈核查处理结果。

六、档案管理

社会救助的档案实行区、镇（街道）两级存档管理。所有申

请审批材料经审核审批并完善签章手续后，交回相关镇（街道）

按“一户（人）一档”存档管理。资料包括：社会救助对象的申请

审定材料、动态核查资料、图片资料、资金发放明细等资料，做

到基本信息完整、相关手续完善、材料齐全、经办审查签章完备。

区民政局在保存社会救助申请审批表的同时，结合工作需要保存

相关资料。

七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
各镇（街道）要高度重视特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动态

管理工作，扎实抓好组织实施和贯彻落实，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

区切实可行的特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动态管理工作方

案，细化工作流程，明确工作时效，确保社会救助精准施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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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工作责任

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相关业务科室要依托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

理”社会救助信息平台，整合信息资源，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社会

救助对象的定期信息比对核查机制，通过大数据查找特困供养等

社会救助对象“漏救错救”等疑点信息，及时反馈当地镇（街道）

复核处理。各镇（街道）要按照社会救助动态管理的有关规定组

织开展本地区定期复核工作，要按照规定时限完成区民政局反馈

的社会救助疑点信息的复核工作；同时，对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

上报社会救助的续保、调整和停发等手续。各村（居）要按照社

会救助动态复核周期的要求，协助当地政府（街道）对本辖区特

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进行逐户走访，向当地镇（街道）民

政和社会事务办报告社会救助对象家庭人口、经济状况和财产及

消费的变化情况。特别是要及时发现已经死亡但未在公安、卫生

等机构进行死亡信息登记的社会救助对象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

区民政局相关业务科室要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，督促各

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落实特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动态

管理制度。各镇（街道）要全面落实特困供养人员等社会救助对

象的动态管理制度，加强定期复核，及时核减本辖区死亡人员和

不再符合条件的社会救助对象，确保实现社会救助对象的“应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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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救、应退尽退”。对不落实动态管理制度、落实不力或流于形

式、以及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，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追究责任。

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

2019 年 7 月 17 日


